
[bookmark: PO_12775_PM001SHPF017][bookmark: PO_PURCHASE_REQUIREMENT_FILE63961_1]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024年康桥周浦等区域排水管道修复完善工程代建管理服务
项目最终批复：项目建安投资约：20788万元
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建设地点：浦东新区 
建设规模：项目实施范围为康桥周浦等区域内上南路（秀浦西路-林恒路）等135条道路的183个路段范围内的市政雨、污水管道及其附属排水设施，主要为雨、污管道约 72.33 公里，管径DN150-DN2400。
建设内容：雨、污水管道修复完善工程，道路、绿化等修复工程，及雨水口更新等相关附属工程。具体采用开挖修复与非开挖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对工程范围内存在结构性缺陷的雨、污水主支管和雨水连管进行修复，同步对雨水口和其他附属排水设施进行更新改造。其中，开挖修复采用开槽翻排方式，非开挖修复采用不锈钢双胀环法、点状原位固化法、紫外光原位固化法、管片拼装内衬法、微顶管、碎裂管法等修复方式。
建设工期：17个月

二、工作内容及要求
2.1 工作内容
在采购人委托授权下，对该工程的过程管理，包括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验收阶段、动工前准备阶段、保修阶段等进行全过程项目管理，组织协调项目各参建单位之间的关系，对相关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协调，保证项目管理目标实现。具体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参与项目相关招标活动，并将招标投标书面情况和中标合同报浦东新区投资项目管理中心和委托方备案；
2、负责对项目建设实行全过程合同管理。
3、负责办理与代建项目相关的报批报建手续；
4、按照合同规定的工期组织项目施工，并做好相关安全文明工作，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项目施工中出现的设计变更、概算调整等审批调整手续；
5、编制上报项目年度投资计划，按照区发改委下达的年度投资计划，提出项目用款申请或补贴资金申请。
6、按月向委托方报送工程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
7、配合财务（投资）监理单位做好资金监控、财务管理和投资控制的审查工作；
8、受项目法人委托组织项目验收，办理项目竣工备案手续；
9、根据有关合同办理相关款项的支付工作，组织工程价款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工作；
10、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做好项目审计工作；
11、负责做好项目核销、资料归档及保修期间的工程管理工作；
12、协助委托方和相关街镇做好因项目引起的信访矛盾化解工作。
13、该项目产生的数据授权给代建方进行加工使用，其形成的数据产品供委托方无偿使用。
14、代建合同约定的其他事项。
2.2工作内容要求
（一）基本职责，包含但不仅限于下列职责：
第1条	组织、协调管理
（1）联系、协调与项目有关的部门和社会配套单位的关系，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第2条	合同管理
（1）协助采购人与各参建单位的合同谈判。
第3条	工程进度管理
（1）按照采购人对总工期的要求，督促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单位制定分阶段工程进度计划，督促检查落实各阶段各单位进度实施情况。
（2）制订项目总进度网络计划，确定控制节点，提出控制计划目标。
（3）严格按计划进度进行动态管理，一旦发现进度脱期趋向，及时查明原因，并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予以调整，以使总工期如期完成。
第4条	工程质量管理
（1）根据采购人意图指定工程质量目标，督促相关单位制定相应的分解目标，提出相应措施，贯彻到相应的合同中。
（2）督促相关单位制定相应的质保体系，及达到相应目标的对策措施。 
第5条	安全管理
（1）负责整个项目安全责任目标的分解与落实。
（2）负责审查施工单位专项安全施工方案。
（3）监督检查施工单位的文明施工、安全生产、安全教育、安全专项方案、安全管理条例以及安全防范技术措施的落实情况。
（4）定期与不定期组织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对被查出事故隐患的施工单位出具书面的安全生产整改报告。整改做到定人、定时间、定措施并检查其落实情况。
(二)工程施工管理，包含但不仅限于下列工作：
第6条	施工准备
（1）协助组织施工图设计技术交底，审查签发交底会议纪要。涉及工期费用、建设标准或使用功能的应报采购人认定。
（2）审查监理单位编制的建设监理规划，督促监理单位按审批的规划开展监理工作。
（3）督促监理单位审查施工组织设计。
（4）督促施工单位按规定办好项目所必需保险。
第7条	施工实施
（1）督促相关单位做好灰线验收、红线坐标点、水准点控制点、 高程点、开间尺寸的校验工作。
（2）审查设计修改文件，涉及费用、建设标准的报采购人同意。
（3）审查监理单位编制的建设监理实施细则，督促监理单位按审批的细则开展工作。
（4）审核合同的索赔和反索赔（提出索赔报告报采购人审定）。
（5）处理合同纠纷（有关经济纠纷的处理意见需得到采购人认可）。
（6）协调各独立承包单位，配套单位及甲供设备材料供应单位的进退场时间以及相应的施工周期,合理安排交叉施工顺序。
（7）收集有关实际工期的详细记录，每月定期向采购人提供进项目管理执行报告。
（8）审核有关单位提出的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工程量签证及工期索赔报告。按采购人企业工程签证管理制度发起相应流程。
（9）组织各单位工程的质量验收。
（10）参加处理工程质量事故、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报采购人备案并督促和检查事故处理方案的实施。
（11）审查施工总平面布置，负责对其合理性进行评估后提供给采购人合理性建议。协调施工单位能够按时进场施工提供现场条件。
（12）督促、检查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协助采购人与其签订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合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13）定期组织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
（14）参加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督促、检查相关单位做到“四不放过”原则。
（15）审核各项配套工程的实施计划，协调各配套单位进出场时间及工期，协调配套单位与施工总包及其余分包单位间的工序与施工场地，使项目整体按合同约定工期完工。
（16）负责做好设计修改文件、现场签证、技术核定单、工程款申请与支付凭证及与各施工、监理相关单位往来函件的台帐统计及资料管理工作。
（17）按照总体工程建设轮廓计划，细化各项目实施计划，制订施工管理工作计划及相关的工作流程和制度；负责工程质量、进度、安全和文明施工目标和各阶段分解目标的制定，将相应的管理措施具体化到有关合同中。
（三）竣工验收及交付使用
第8条	竣工验收
（1）组织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2）组织有关单位编制竣工资料。负责检查、督促各相关单位做好竣工图、竣工资料的编制整理工作，组织甲方委托的专业单位做好竣工档案的编制工作，组织工程竣工备案制验收工作。
（3）办理档案、项目竣工备案验收。
（4）办理项目规划验收。
（5）协助采购人办理项目移交手续。

三、项目管理的目标
投资控制金额：不超概算。
工程质量标准：一次性验收合格率100%。
代建管理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整个项目代建服务范围内各项目全部验收完毕，并向采购人完整提供相关服务文档之日止。
安全管理目标：保证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四、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整个项目代建服务范围内各项目全部验收完毕，并向采购人完整提供相关服务文档之日止。

五、付款方式
详见第四章合同条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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